
安徽新华学院图书馆“学术成果相似性鉴定及科技查新”工

作暂行管理办法 

安徽省教育厅皖教秘[2011]363 号文发出“关于委托安徽省教育

评估中心承办高校学术成果相似性鉴定工作的通知”，明确规定自

2012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《高等学校学术成果相似性鉴定办法》。

我校是签约单位之一，并且经院长办公会研究决定将图书馆作为我校

学术不端行为鉴定工作的指定部门。为保障我校学术成果相似性鉴定

工作的顺利进行，特制的本管理办法。 

一 总则 

第一条 安徽新华学院图书馆“学术成果相似性鉴定”工作参照《高

等学校学术成果相似性鉴定办法》，科技查新工作参照国家科学技术

部《科技查新规范》和有关高校查新站操作规范实施。 

第二条 图书馆坚持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的原则，依靠健全的规章制

度和完善的管理体制，保证学术成果鉴定和文献查新的独立性和结论

的准确性。 

二 目的和意义 

第三条 图书馆开展学术成果鉴定和科技查新业务的目的是为科研立

项提供客观依据。通过学术成果相似性鉴定工作为科研活动的诚信把



关，通过科技查新活动，论证委托查新课题在论点、研究开发目标、

技术路线、技术内容、技术指标、技术水平等方面是否具有新颖性； 

第四条 本业务为保障教学科研人员的科研的有效性和意义进行评

估，为教学人员进行科学研究和项目申报提供可靠而全面的信息。 

第五条 本业务为保障本校的科研诚信度提前把关。 

三 服务范围 

第六条 本业务服务范围包括：职称评审、基金和课题申报、人才引

进、骨干教师及学科带头人评审、学报编辑部稿件、大学生及研究生

论文等学术成果中可能存在的学术不端行为；科研立项和项目申报项

目的新颖性与可靠性等 

本业务提供服务具体如下：  

 （一）对本校的优秀毕业生论文进行学术成果相似性鉴定； 

 （二）对本校各二级单位上报省级及以上课题的相关论文进行学术

成果相似性鉴定或文献查新服务； 

（三）对全校范围举办的各种竞赛活动作品，如“挑战杯”论文等

进行学术成果相似性鉴定或文献查新服务； 

（四） 对本校教职工用于职称评定的个人论文进行学术成果相似性

鉴定，以确保教职工学术活动的诚实性； 



（五） 对本校教职工或院系、部、室申报科研立项的文献提供查新

服务； 

（六） 对其他需要进行学术成果相似性鉴定或查新的文献提供服

务。 

四 收费标准 

 参照教育厅评估中心《高等学校学术成果相似性鉴定办法》和国家

科学技术部《科技查新规范》，以及有关高校通行做法，特制定以下

收费标准： 

（一）学术成果相似性鉴定工作免费服务范围包括：大学生优秀毕

业论文及研究生论文、学报编辑部稿件、科研处科研项目把关等与学

校科研整体科研形象相关的项目； 

 （二）与私人利益相关的如职称评定、个人拟发表论文与已发表成

果相似性检测等，实行有偿服务。每篇每次按 50元收费； 

 （三） 学报编辑部享受免费使用学术成果相似性检测系统软件，但

需学报自己安排人员到图书馆进行查检，图书馆免费提供查询软件和

硬件，并为其提供培训； 

（四） 由于我校暂不具备开设文献查新站的条件，因此查新的文献

需通过图书馆委托查新。因此费用收取与其他高校保持一致，即国内

查新每篇 500 元，国外查新每篇 700元。完成时间 7-10个工作日，



如需加急，则每提前一天需加收总费用的 20%。（本收费标准是按中

科大文献查新校外收费标准制定） 

 （五）有其他超出以上各条款所列项目范围的，需另行商定。 

五  附则 

（一） 当委托方提出进行学术成果相似性鉴定或科技查新需求

时，需按规定到图书馆参考咨询部登记并提交加盖本部门公

章的申请单（表单可从图书馆主页下载）。 

（二） 个人提出申请时，需填写个人申请单并签名； 

（三） 有以下情况的，本部门将不提供服务： 

1  委托项目不属本站查新专业范围； 

2  查新委托人不能出具与查新内容相关的技术资料； 

3  查新委托人不能明确列出查新项目的查新点； 

4  查新委托人要求的交付报告时间过短，以致不能保证查新质

量。 

（四） 本暂行条例自公布之日执行，最终解释权归安徽新华学院图

书馆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徽新华学院图书馆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 年 1 月 9 日 


